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厦府办规〔２０２１〕１１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厦门市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

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

«厦门市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若干规定»已经第１４９次市人

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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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正确执行行政处罚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规定,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

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行政相对人自觉守法,除直接涉及公共

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领域外,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制度,

防止将“严格执法”等同于“从严执法”,努力营造规范文明宽松有

序的执法生态.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对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针对其性质、特点分类制定

和实行相应的监管规则和标准,留足发展空间,同时确保质量和安

全,不得简单化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

权益及创新热情.

第三条　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

输、应急管理、农业等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以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卫生健康、海洋、旅游、港口行政执法领域应当按照本规定全面推

行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制度.

其他行政执法领域也应当按照本规定逐步建立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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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有下列情形的,依法不予处罚: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处罚.

第五条　全面实施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化管理.

市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常见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梳理,根据不

予处罚情形结合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有关轻微违法行为的界定,制

定不予处罚清单,将不予处罚清单向社会公布、依法动态调整并向

市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充分考虑违法行为特点,按照宽

严相济的原则,鼓励、引导违法行为人主动改正轻微违法行为.

对清单中列明的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应当先予责令改正,行政

相对人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的,不予处罚.法律、法规、规章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监管执法过程中发现的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应当优先运用提醒、告诫、约谈、

建议等非强制性执法方式,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守法.

第八条　对清单规定的不予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行政执法

机关应当通过责令改正、批评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柔性方

式,做好行政相对人教育工作,使违法行为人认识到存在的问题,

了解相关法律规定,提高其守法意识,避免行政相对人再次发生同

类违法行为.
—３—



第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立案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后,发现

符合本规定和清单规定不予处罚情形的,不予处罚.对符合不予

处罚规定的案件,应当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对不予处罚的理

由、依据予以说明,经法制审核,依法定程序研究决定后制作«不予

处罚决定书».

执法人员现场执法发现符合本规定和清单规定不予处罚情

形,依法当场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应当及时报所属行政机关备

案.

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决定不予处罚的,违法

行为人应当履行纠正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等责任.

执法人员应当加强证据收集固定,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

不予处罚的案件进行全过程记录,相关记录纳入执法案卷并归档

保存.

违法行为人再次被查实有同类违法行为的,首次不予处罚记

录将作为对其实施处罚的重要因素.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过程中,依法予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

罚情形存在一定裁量空间的,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梳理执法中常

见的从轻、减轻和不予处罚情形,统一从轻、减轻和不予处罚的标

准并公布.

行政执法应当根据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作出决定,决定文书应

当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行使作出说明.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贯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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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情节,一般予以从轻,不得加重处罚的执法理念.

适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可以降档、减轻,降档、减轻应当经集

体讨论决定并报上级执法机关以及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区分违法情形,实施分类监管,

明确相关监管规则,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推动公正执法,防止“一刀

切”或者运动式执法.

第十四条　执法人员应当文明执法,在实施行政检查、调查取

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以及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实施强制执行

等活动中,应当尊重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坚决禁止暴力执法、

野蛮执法.对一般违法行为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

施.

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处罚不文明的行为,有

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执法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有错误的,应

当及时制止、责令改正并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规范执法言行,制定执法文明

用语指南,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和说理式执法.

推广运用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和解等柔性执法手段,综

合运用指导、建议、提醒、劝告等方式开展行政执法,提升执法认可

度和满意度,提高执法公信力和执行力.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对失信行为的认定

应当贯彻包容审慎理念,以下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为依据:

(一)生效的司法裁判文书和仲裁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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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决定文书;

(三)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可作为失信

行为认定依据的其他文书.

依据相应的行政决定文书作出认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

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决定的事由、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失信主体采取减损权益或者增加

义务的惩戒措施必须以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

定为依据,并实行清单制管理.

行政执法机关不得以现行规定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不足为

由,在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外增设惩戒措

施或在法定惩戒标准上加重惩戒.

第十八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行政执法机关履行包容审

慎监管执法情况进行监督考评,考评情况纳入年度依法行政绩效

考核.

市司法行政部门发现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不执行

包容审慎监管执法规定的,应当要求其及时改正,将有关情况向市

政府报告.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市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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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印发　


